附件2

   大冶市第五届“爱满铜都”慈善公益创投入选实施项目财务管理制度

一、项目实施方要为获选项目单独立账，并严格按照国家《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
1. 为本项目建立专账，在当月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对发生的每笔收入、支出、费用、成本，应当在当月及时办理会计核算手续，不得积压和跨月。具体账务处理为：
（1）收到本项目的项目款时，在“提供服务收入”科目下设立限定性收入×××项目收入明细账。
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贷：提供服务收入－限定性收入－×××项目
（2）项目发生费用时，在“业务活动成本”科目下设立对于收入的“×××项目费用”专账，在该专账下设立业务活动经费、税费等明细账，在这些明细账中再根据本项目申请书中的计划和预算以及实际执行内容归集分类，以多栏账形式进行核算。
    会计分录为（例：支付社工补贴）：
      借：业务活动成本－提供服务成本－×××项目－业务活动经费－社工人员经费（说明：如果组织前期没有对应收入分成本明细科目，提供服务成本可以不加）

    贷：银行存款
   （3）根据项目申请书中的计划和预算，项目实施中则承担项目当年固定资产折旧费，可以计入项目管理费。
会计分录为：
    每月按规定提取折旧，会计分录为：
借：业务活动成本－提供服务成本－×××项目费用－管理费用
贷：累计折旧
    2.项目资金要严格按预算专款专用，规范列支手续，严禁挪作他用。 
    （1）原始票据列支
原始票据的内容包括：单位名称、单位税号、经济业务内容、数量、单价和金额等要素。原始票据的列支应当有经办人、证明或验收人、批准人签名等审批手续。勿列支各类购物消费卡票据和业务内容“模糊”票据。 
注意：原则上不允许出现大额定额发票（100元及以上定额发票），如有特殊情况，不得不使用定额发票时，需出具电子小票、购物清单（名称、单价、数量），并加盖财务专用章。
   （2）物品购买列支
发票，作为财务凭证留档，需要写明购买物品明细。如果发票上无法一一列明的，请提供销售清单。
    物品购买列支时，要注明具体活动项目用途，并有经办人、验收人、批准人签名列支的审批手续。物品要有专人登记管理，对于经常发生或数量金额较大的物品（单件大于2000元），需要签订购买合同。同时办理出入库手续，购入时要填写入库单，领用时要填写领用单。
    （3）补贴发放列支
志愿者补贴、社工补贴、专家讲师的培训讲课费等的发放要制表造册，并有领取人、经办人和审核人的签名手续。列支时要附活动项目的补贴等费用发放依据，包括：专家和教师培训上课考勤记录表；志愿者上门服务记录单和受助人员的回馈记录单；主题活动举办小结记录等。
（4）重要或较大业务列支
[bookmark: _GoBack]举办活动租赁车辆等重要或较大业务经费支出（超出3000元），事先应进行三方询价并签订协议合同，列支要附协议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和费用。
（5）举办培训、讲座、课程等活动时，请补充提供以下资料：
①培训人员签到表、签到表请注明培训时间、地点及培训名称。
②如果是系列/多批次培训、讲座、课程时，请提供培训小结（总结），说明培训场次、人次、效果等。
3.在项目完成后编制项目收支决算表。
二、项目实施方负责项目的实施工作，需按照要求建立项目档案，加强项目资料的管理。
包括文件：
    1.项目文件：项目申请书、预算表、协议书及附件、预算或活动调整文件及反馈；
    2.节点文件：月收支表、月工作计划、月完成情况、中期报告、结项报告；
    3.活动资料：服务对象档案、项目团队档案和分工；月度活动记录表和小结、照片或反馈；
    4.项目成果：如调研问卷及报告、出版物、媒体报道等；
同时，项目实施方需做到以下细则：
（1）建立齐全的服务对象档案，以及志愿者、实习生、外聘人员等相关人员名单；多次参与项目工作的非本机构人员，须签订协议，注明工作时间和工作量。
（2）对项目活动中参与人员身份或资质有特定要求的，保存其身份或资质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项目日常活动应有记录及服务对象的反馈意见；主题活动或讲座、培训等应有参加人员签到表及小结记录；拍摄的照片等资料应有日期显示。
（4）与项目有关的成果或产出，如报告、会议、录像及新闻报道等应妥善保存归档，其中出版物、光盘、项目模式需一式两份提交给主办方。
（5）项目实施过程中及项目结束后应及时、完整、有序地将项目资料整理归档，并配合聘请的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在合理时间查阅上述文件。
三、项目实施方应及时向聘请的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提交项目资料，汇报项目进展，并配合其对项目现场活动监测和财务抽查。
     1.每月25日前提交项目管理时间节点文件包括下月工作计划、当月项目实施情况（附活动简讯或小结等材料）、当月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告知项目进展。
    2.财务抽查：如发现项目存在财务方面的问题，将暂停项目或者收回资金。
    3.现场活动监测：如发现未按项目书实施，或有50%以上的受益群体对项目提出不满，将暂停项目并请项目方调整项目方案。
    4.项目周期进行至一半时，项目实施方须于15个工作日内递交项目中期报告，聘请的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对项目进行中期评估。如评估不合格，须按照要求进行整改，并于一个月内再次提交中期报告；如果第二次中期评估仍不合格，项目将停止，并退回未按协议要求使用的资金。 
5.项目结束后，项目实施方须按照要求于20个工作日内提交项目结项报告，由聘请的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对项目进行结项评估。若评估合格，即报主办方审核并申请项目余款拨付；若评估不合格，将收回未按协议要求使用的资金。
四、其他注意事项
1.未经创投甲方书面许可，项目实施方不能擅自向其他机构或个人转让本项目。
 2.与本项目相关的所有出版物或宣传资料均须注明“大冶市第五届‘爱满铜都’慈善公益创投项目”字样。
 3.项目资金坚持专款专用，严格履行项目预算和协议，严禁挪作他用。
 4.预算调整（影响评估得分，累计应有记录）： 
 如需要调整某项预算的金额或用途，累计调整额度在1000元至2000元，需在经费使用前5个工作日内通知聘请的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
如调整预算金额累计2000元至预算总额的20%，需要提前14天向聘请的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通报情况并提交书面申请。 
如擅自调整项目预算用途及金额，或项目预算调整金额累计超过预算总额的20％，视情责令整改，直至停拨或收回资金。
 5.活动调整：如因不可预见因素需进行受益人数或某项活动内容的调整时，须在情况确认的1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告知聘请的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经书面确认后，才能变更项目内容。
 6.本篇所述内容适用于大冶市第五届“爱满铜都”公益创投项目，解释权归大冶市民政局。

